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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调动社会各方面招商引资的积极性，拓宽招商引资范围和渠道，加快嘉鱼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引资项目成功落户嘉鱼后，对引资人给予一次性奖金，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一条 引资人的界定
　　本办法中所称引资人是指凡引进外来投资者(含嘉鱼籍回归创业人士)在嘉鱼投资建设项目，推荐投资者与招商局最早接触的中介人(验资时，该中介人必须同时得到投资者书面认可)。引资人可以是国家公务员及社会各届人士等自然人，也可以是企业法人等各级社会经济组织。同一个项目如有两个以上中介人的，由中介人之间自行商定奖金分享比例。
　　第二条 奖励对象及范围
　　奖励对象是指引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投资到嘉鱼县境内的单位或个人。房地产开发项目及矿产资源类投资开发项目除外;引进基础设施项目是否列入奖励范围，应根据项目投资的具体情况，由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另行研究决定。
　　第三条 奖励依据和标准
　　工业项目固定资产实际到资额达2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第三产业项目固定资产实际到资额达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并建成投产、建成开业为条件，奖励按项目的固定资产实际到资额为奖励依据。按客商投资的固定资产验资总额分档予以奖励：
　　1、对固定资产投资额2000万～3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第一引资人3%0;
　　2、对固定资产投资额3000万～5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第一引资人3.5%0;
　　3、对固定资产投资额5000万～1亿元的，一次性奖励第一引资人4%0;
　　4、对固定资产投资额1亿以上的项目，一次性奖励第一引资人4.5%0;
　　5、属国内500强企业,另增加奖励比例为2%0，属世界500强企业,另增加奖励比例为2.5%0。
　　第四条 投资额的界定
　　客商投资的固定资产总额由相关单位抽调专业人员成立验资小组核定，报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确认后，作为奖励依据。
　　第五条 奖励的时间
　　项目整体竣工投产后，当年经审计验资按实际固定资产到位额度，给予引资人一次性奖励。
　　分期建设的项目，经引资人申请，报县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同意，按第一期正式投产固定资产到位额度给予引资人一次性奖励(项目后期建设固定资产投资不再纳入奖励范围)。
　　第六条 奖金兑现方式及来源渠道
　　按照谁受益谁奖励的原则，由同级财政支付。属于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由县级财政支付，属于镇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由镇级财政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支付。
　　第七条 本奖励办法以人民币计算，如果引进资金为外汇，按资金到位当日人民币的汇率折算(引进项目资金不包括国家拨款、政策性资金、补助)
　　第八条 奖励的管理：
　　1、由县招商局负责对奖励工作的申报、组织和实施，由县政府划拨专项资金，保证奖金足额兑现。
　　2、违反本办法骗取奖励的，除追回全部奖金外，还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行政、经济责任;行为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嘉鱼县招商局负责解释，过去有关招商引资奖励的办法同时废止。 

